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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36788771]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格最低要求）
	资格要求

	投标人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包括服装的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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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绩要求

	近3年内（2019年9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独立承揽过1项服装生产项目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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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评标办法
评标办法前附表
	[bookmark: _GoBack]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评标方法
	中标候选人排序方法
	本条修改为：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章第2.2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1-3名为中标候选人。综合得分相等时，以第二个信封（报价文件）评标价低的优先。当评标价也相等时，以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设计能力得分高的优先。设计能力得分也相等的，以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技术方案得分高的优先。

	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评审标准

	2.1.1
	形式评审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投标文件签字盖章
	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中要求盖单位章和（或）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的地方，投标人均应使用CA 数字证书加盖投标人的单位电子印章和（或）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个人电子印章或电子签名章，无需手签。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

	
	
	联合体投标人
	未以联合体形式投标

	
	
	备选投标方案
	未提交备选投标方案

	
	
	分包
	投标人未对本项目提出分包计划

	2.1.2
	资格评审标准
	资格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1项规定，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包括服装的生产和销售。

	
	
	业绩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不存在禁止投标的情形
	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
	投标内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1 项规定

	
	
	  服务及交货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2 项规定

	
	
	交货地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3 项规定

	
	
	质量标准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5 项规定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3.1 项规定

	
	
	投标保证金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4.1 项规定

	
	
	权利义务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11.1项规定和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中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供货及相关服务
	符合第五章“供货要求”中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技术支持资料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11.3 项规定

	第二个信封（报价文件）评审标准

	2.1.1
2.1.3
	形式评审与响应性评审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报价文件签字盖章
	要求盖单位章和（或）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的地方，投标人均应使用CA 数字证书加盖投标人的单位电子印章和（或）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个人电子印章或电子签名章，无需手签。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组成齐全完整。

	
	
	投标报价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2 款规定。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分值构成
(总分 100 分)
	第一个信封（60）：
业绩： 5 分
技术方案： 15 分
设计能力： 20 分
样品： 20 分
第二个信封（40）：
评标价：  40 分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
	评标基准价的计算：
所有通过第一个信封评审的投标文件，由评标委员会开启第二个信封，并当场计算并宣布评标基准价。
（1）评标价的确定：
评标价=投标函文字报价
（2）评标价平均值的计算：
除按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5.2.4项规定开标现场被宣布为不进入评标基准价计算的投标报价之外，所有投标人的评标价去掉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后的算术平均值即为评标价平均值（如果参与评标价平均值计算的有效投标人少于5家时，则计算评标价平均值时不去掉最高值和最低值）。
（3）评标基准价的确定：
将评标价平均值直接作为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保留两位小数，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应对招标人计算的评标基准价进行复核，存在计算错误的应予以修正并在评标报告中作出说明。除此之外，评标基准价在整个评标期间保持不变，不随任何因素发生变化。

	
2.2.3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
	偏差率=100%×（投标人评标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

	条款号
	评分因素（偏差率）
	评分标准

	2.2.4
（1）
	业绩
评分标准
	5分
	1、满足资格审查最低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得3分；
2、每增加1项满足资格条件（业绩最低要求）业绩加1分，最高加2分。

	

2.2.4
（2）
	 技术方案评分标准
	整体服务方案
（5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本项目整体服务方案情况进行综合评审（包括对项目整体理解准确、中标后设计方案调整安排、供货进度计划安排等）。
优（4～5分）；良（3～4分）；一般（3分）

	
	
	供货计划及质量保证措施
（5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供货计划及质量保证措施（包括量体、面料采购、生产、质检及供货、验收等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可操作性等情况的优劣酌情打分。
优（4～5分）；良（3～4分）；一般（3分）

	
	
	售后服务承诺（5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承诺等情况，及对交货后不合身的服装及质保期内出现问题的服装的处理措施等情况的优劣酌情打分。
优（4～5分）；良（3～4分）；一般（3分）

	2.2.4
（3）
	设计能力
评分标准
	20分
	投标人具有专业的服装设计能力，服装功能、色彩、面料、款式、造型、安全、搭配合理，产品设计效果图、服装面料材质及工艺说明、配饰的材质和工艺，总体设计说明详尽。
设计理念：优（7～8分）；良（5～7分）；一般（5分）满分8分；
款式设计：优（5～6分）；良（4～5分）；一般（4分）满分6分；
色彩搭配：优（5～6分）；良（4～5分）；一般（4分）满分6分；

	2.2.4
（4）
	现场样品
评分标准
	20分
	样品外观
	投标样品符合要求，在此基础上考察服装整体形态、配色，亲肤、舒适性，局部对称性、衣领平服情况，袖隆是否圆顺、腰头是否平直、拉链是否平服等，在各投标人之间横向比较（1～8分）

	
	
	
	表面质量
	面料上有无疵点、油污，是否无烫迹、不起泡，同件服装中有没有色差，整烫是否良好、服装辅件是否完整等，在各投标人之间横向比较（1～4分）

	
	
	
	里衬质量
	考察是否里外服帖、衬里无皱褶、里面料是否一致平贴、熨烫平整等，在各投标人之间横向比较（1～4分）

	
	
	
	缝制
	考察表里有无线头、线色与布色是否一致、无色差，缝制是否规整、明线顺直，宽窄是否均匀、平服、无跳针、无针眼、针距均匀等，在各投标人之间横向比较（1～4分）

	2.2.4
（5）
	评标价
评分标准
	40分
	评标价得分计算公式：
（1）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40-偏差率×100×E1；
（2）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40+偏差率×100×E2；
其中：
E1是评标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一个百分点的扣分值，E1＝0.2；
E2是评标价每低于评标基准价一个百分点的扣分值，E2＝0.1。
评标价最低得分为0分。
评标价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